
国务院办公厅8月1日公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意见部署了哪些参保新举措？将从哪些方面保护参

保人权益？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回应关切。

设置激励机制 放宽户籍限制
——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六大看点

看病就医多保障 新华社发

意见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
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超大城市
要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医保的户籍限制；鼓
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了参保的户籍限

制，群众持居住证或者满足一定年限以后就
可以在常住地参保。”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
波介绍，取消参保户籍限制，将进一步助力
新型城镇化取得新成效。此外，在现行政策
下，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可
以参加居民医保。

看点一：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

意见明确，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
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
人缴费及已参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
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自付医药费用。近亲
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

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

“此外，共济地域进一步扩大。”黄华波
说，力争今年年底前共济范围扩大到省内的
跨统筹地区使用，明年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看点二：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

根据意见，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
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每年可提高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1000元。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卫东介
绍，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
限自动清零，再参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
算。前期积累的奖励额度继续保留。

在完善待遇政策方面，意见明确，有条
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的一定
比例用于加强门诊保障。“自从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建立以来，财政补助一直占城乡居民医
保基金收入60%以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
责人郭阳介绍，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670元。

看点三：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

意见提出，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
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根据意见，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
励，原则上每次提高限额均不低于 1000 元，

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
原封顶线的20%。

樊卫东举例说：“如果一个地区的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是40万元，那么激
励机制‘奖励’后可以提高8万元，即大病保
险最高支付限额累计是48万元。”

看点四：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意见提出，自 2025 年起，除新生儿等
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
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
固定待遇等待期 3 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
的，每多断保 1 年，原则上在固定待遇等待
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

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

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 1 年可减少 1 个月变
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 4 年及以上的，修
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
和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在等待期里发生
的医疗费用，医保将不予报销。”樊卫东
说，为维护个人医保权益，建议大家按时
参保缴费。

看点五：设置固定和变动待遇等待期
意见提出，推动落实出生医学证

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会保障
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
理，简化手续，优化流程，促进监护
人为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司长郑
文敏表示，将在实现医保申报、缴费等
基本事项全面线上办理的基础上，把银

行扣款协议签订、个人缴费信息查询等
关联事项纳入“网上办”“线上办”。

为更加方便参保人员就近享受医
疗服务，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发文提出，2024年年底前，符
合条件的村卫生室都将纳入医保定点
管理，实现医保服务“村村通”，方
便群众就近就医。 （据新华社）

看点六：提供便捷化参保缴费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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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
是我国首个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

《指导意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实施全民
参保计划，强化部门联动，加快补齐短
板，分类精准施策，优化参保结构，提高
参保质量，维护群众依法参保权益，在高
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解决好群

众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指导意见》 要
求，明晰各方责任，落实依法参保；完善
政策措施，鼓励连续参保；提升服务质
量，强化有感参保。《指导意见》 提出以
下重点举措。

一是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开放宽
在常住地、就业地参加基本医保的户籍限
制。推进居民医保缴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支持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
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及已参保的近亲属
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自付
医药费用。建立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
和零报销人员的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

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励，原则上每次
提高限额均不低于 1000 元。自 2025 年
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
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
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
遇等待期。

二是优化管理服务。建立全民参保数
据库，实现“一人一档”管理。每年9月
开展基本医保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推
动落实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
保等“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理，简化手
续，优化流程，促进监护人为新生儿在出
生当年参保。积极创造条件，将自愿申请
且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结算范

围，推动实时结算。
三是强化部门协同。明确各相关部门

在参保工作中的主要职责，做好人口信息
数据比对、社会保险业务协同联动、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服务等工作，动员引导社会
力量依法规范参与医疗救助，推动基本医
保与商业保险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共享。

《指 导 意 见》
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 门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强 化 综 合 评
价 ， 保 障 资 金 支
持，确保各项措施
平稳落地。

我国首个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正式公布

将给参保人带来哪些“医保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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